
雲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綜理會務，由 

  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襄助會務，由副縣 

  長或秘書長兼任；委員 

  由縣長就下列人員遴 

  聘（派）兼任，其單一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 

  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一、政府機關代表五 

 人，其中一人為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

局）局長。 

  二、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學術專長及實際經 

     驗之專家學者代表 

     十六人。 

     前項委員，除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及環保

局局長為當然委員外，委

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

聘（派）。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綜理會務，由 

  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襄助會務，由雲林 

  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 

  稱環保局）局長兼任； 

  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 

  員遴聘（派）兼任： 

  一、政府機關代表五 

      人。 

  二、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學術專長及實際經 

     驗之專家學者代表 

     十六人。 

     前項委員，除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為當 

  然委員外，委員任期為 

  二年，期滿得續聘。 

為本會之運作需求，修正

副主任委員由秘書長兼

任，調整環保局局長為當

然委員，並依雲林縣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任務編組

作業原則增訂委員單一

性別比例規範。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承主任委員之 

  命，辦理本會有關事 

  務，由環保局綜合計畫 

  科科長兼任，本會幕僚 

  作業由環保局派員兼 

  辦。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承主任委員之 

  命，辦理本會有關事 

  務，由環保局副局長兼 

  任，本會幕僚作業由環 

  保局派員兼辦。 

為本會之運作需求，修正

執行秘書由科長兼任。 

 


